
浙经信技术便函〔2022〕89号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国家智能制造

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经信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

政部办公厅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智能

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通装函〔2022〕248号），

为做好2022年度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的申报推荐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请各设区市经信局商本级发改部门组织好此次申报推荐

工作，具体推荐条件、组织实施、典型场景参考指引、申报书

格式等相关内容详见附件 1-5。因推荐名额有限，此次申报实行

限额推荐。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的推荐名额，杭州不

超过 5个和 8个，温州、湖州、嘉兴、绍兴、金华、台州分别

不超过 3个和 5个，舟山、衢州、丽水分别不超过 2个和 5个。

宁波根据工信部分配名额单独推荐。

2.为提高申报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成功率，真正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